
社区矫正项目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一、绩效自评工作开展情况
1、社区矫正是与监禁矫正相对的行刑方式，是指将被判处管制、宣告缓刑、裁定假释、暂予监外执行这四类罪犯置于社区内，由司法行政机关（司法局）及其派出机构（司法所）在相关部门和社会力量的协助下，在判决、裁定或决定确定的期限内，矫正其犯罪心理和行为恶习，并促进其顺利回归社会的非监禁刑罚执行活动。区级司法行政机关社区矫正机构对社区服刑人员进行监督管理和教育帮助。司法所承担社区矫正日常工作。社区矫正工作经费项目从经费上保障了社区矫正工作的正常开展，促进社区服刑人员教育改造，从而顺利回归社会。项目涉及范围：（1）全区范围内被判处管制的罪犯。（2）被宣告缓刑的罪犯。（3）被暂予监外执行的罪犯，具体包括：有严重疾病需要保外就医的；怀孕或正在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生活不能自理，适用暂予监外执行不致危害社会的。（4）被裁定假释的罪犯。
2、主要内容：对社区服刑人员开展安全监管、教育矫正和社会适应性帮扶，组织学习教育、社区服务等。基层司法所作为社区矫正工作的主体，组织社区服刑人员参加各项社区矫正活动。
3、总体目标：通过社区矫正促进社区服刑人员认罪服法、接受矫正、改过自新、重塑人生，重新融入社会、顺利融入社区，真正达到促进社会和谐的目标，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2、 绩效目标自评完成情况分析
2021年社区矫正项目达到了预期的效果，完成质量良好。主要成就如下：抓好特殊人群稳控，最大限度减少重新违法犯罪。协调衔接相关成员单位确定职责和工作部门，成立了株洲市渌口区社区矫正委员会，开通远程亲情视频会见系统，为服刑人员家属提供58次远程视频会见服务，2021年开展社区矫正调查评估140例，接收社区矫正对象131人，目前在册173人，实时定位监管率 100% ，无一人脱管漏管，在册刑释解矫人员  1005 人，无重新违法犯罪现象。
3、 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
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未偏离绩效目标。
[bookmark: _GoBack]与年初预算不一致的原因：财政资金紧张，且部分款项未结账，“智慧社矫”项目还未通过省司法厅验收，因此未结账。
下一步改进措施：
1、 建议进一步提高社区矫正经费保障水平，加大社区矫正宣传力度，全面发挥社区矫正的职能作用，为构建我县和谐社会提供坚实的基础。
2、需要加强开展预算绩效日常监控，首先要制定相关日常监控具体流程，及时掌握绩效运行情况、资金支出进度等，并定期对绩效监控信息进行收集、审核、分析、汇总、填报。分析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并及时采取纠偏措施。
3、及时与业务股室沟通协调，确保专项资金使用实现最大效益。
4、规范财务核算，对专项资金进行单独核算。加强对财务人员的学习培训，提高思想认识，增加识别不合规票据的能力，按照《会计法》的要求对原始凭证进行审核，对不合规、不合法的不予接受，并向单位负责人报告，对记载不准确、不完整的原始凭证予以退回，从而杜绝不符合财务制度的支出票据出现。
四、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情况。在单位财政资金使用中，树立“花钱必问效、低效无效必问责”的绩效理念，对重大项目开展事前绩效评估，评估结果将应用于预算安排，对没有效益或效益低下的项目不列入年度预算。
信息公开情况。按财政部门布置的绩效管理工作安排公开绩效目标表、自评表、自评报告。根据预算法的要求，经本级政府财政部门批复的决算信息在规定时间向社会公开，并按要求对部门决算中机关运行经费的安排和使用情况等重要事项作了说明。


